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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渤海物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３０

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渤海物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９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收购人名称：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路

４００３

号世界金融中心

３９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０１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３６８５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收购人声明

一、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本报

告书摘要。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

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秦皇

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

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已获得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股东会通过，并

获得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通过， 同时获得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通过并同意收购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尚需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取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

专业机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

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具有如下含义：

渤海物流

／

上市公司 指 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秦皇岛茂业

／

标的公司 指 秦皇岛茂业商厦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

拟购买资产 指 秦皇岛茂业商厦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深圳茂业商厦 指 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

本公司

、

中兆投资

、

收购人 指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

、

本次交易 指

中兆投资以其持有持有秦皇岛茂业

１００％

股权认购渤海物

流发行

１０６

，

４２２

，

０１８

股人民币普通股

，

增持渤海物流股权

的行为

财务顾问

、

中航证券 指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收购人律师

／

环球律师 指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指

渤海物流与中兆投资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签署的

《

非公开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偿

协议

》

指

渤海物流与中兆投资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签署的

《

非公开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偿协议

》

本报告书摘要 指 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定价基准日

／

评估基准日 指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

，

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交割日 指

本公司将拟注入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

以工商变

更登记办理完毕为准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安永 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中企华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兴华富华 指 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一）中兆投资基本情况

名称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路

４００３

号世界金融中心

３９

楼

法定代表人 张静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８４８６８６

税务登记证号 深地税字

４４０３００２７９３９４１４９

组织机构代码

２７９３９４１４－９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

（

不含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限制和禁止项目

）。

经济信息咨询

（

不含限制

项目

）。

资产管理

，

物业管理

（

须取得相应的资产证书后方可经营

）。

计算器软件的技

术开发

。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营业期限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主要股东 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

（

唯一股东

，

１００％

持有中兆投资

）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３６８５

（二）中兆投资最近三年业务发展情况

目前，中兆投资为深圳茂业商厦的投资控股平台，自身没有开展具体业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

中兆投资共直接持有

１６

家公司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公司住所 主营业务

１

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

，

８７０．７６ ２９．９０％

河北秦皇岛

商品广场开发

、

百货零售批发

２

秦皇岛茂业商厦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２４

，

５００ １００％

河北秦皇岛 百货零售

３

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

３２

，

０００

万美元

１．３１％

广东深圳 百货零售

４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

，

８１３．８９ １０．２４％

辽宁沈阳 百货零售

５

淄博东泰商厦有限公司

８

，

１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山东淄博 百货零售

６

保定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河北保定 百货零售

７

太原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山西太原 百货零售

８

东莞市厚街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广东东莞 百货零售

９

重庆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

重庆 百货零售

１０

山东省淄博糖酒站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

，

３８８．７２ ８０．００％

山东淄博

预包装食品

、

散

装食品的批发兼

零售

１１

无锡亿百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

，

２５０．００ ９０．００％

江苏无锡

房地产

开发经营

１２

沈阳茂业时代置业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

辽宁沈阳

房地产

开发经营

１３

山西茂业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９２．００％

山西太原

房地产

开发经营

１４

保定茂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河北保定

房地产

开发经营

１５

太原茂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０．００ １００％

山西太原

经济信息咨询

、

物业管理

１６

深圳市茂业广告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

广东深圳 广告

（三）中兆投资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本公司近三年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及简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合并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合并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合并

）

资产总额

３

，

０１０

，

７７７

，

２８１．５８ ６

，

０５１

，

０２８

，

９８２．２５ ７

，

３４７

，

６６３

，

８７５．６６

负债总额

２

，

６５０

，

４４０

，

１９０．０６ ５

，

１３５

，

２１１

，

２７２．４９ ６

，

２７８

，

９５１

，

０５７．１４

股东权益合计

３６０

，

３３７

，

０９１．５２ ９１５

，

８１７

，

７０９．７６ １

，

０６８

，

７１２

，

８１８．５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５８

，

１３９

，

１１０．８２ ２４３

，

７２３

，

２６０．６５ ２７６

，

６３２

，

３３１．０９

利润表项目

２００９

年

（

合并

）

２０１０

年

（

合并

）

２０１１

年

（

合并

）

营业收入

８２

，

５０３

，

０３６．５８ ３９５

，

４０３

，

０８７．２０ １

，

３４２

，

９９４

，

６１１．８３

营业成本

７

，

５２５

，

９２９．５１ １１７

，

３８１

，

４８９．９７ ６５３

，

１７８

，

７９７．８６

投资收益

１７

，

２８１

，

２１８．０７ ３６

，

８７３

，

０４８．５２ ３２

，

９５２

，

４８７．０８

利润总额

８

，

９９７

，

２６６．９９ ６１

，

３４１

，

８０５．７６ １３８

，

７７０

，

８８２．３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１

，

０５２

，

８００．３８ ４９

，

０４４

，

５３７．４９ ６４

，

６０７

，

０１４．３２

现金流量表项目

２００９

年

（

合并

）

２０１０

年

（

合并

）

２０１１

年

（

合并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７

，

２４８

，

８５１．３４ １１２

，

０５４

，

４２９．６１ ２０

，

１６３

，

７７７．９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３５８

，

８４８

，

１４６．２７

－５９０

，

８１８

，

８９２．９４ －５１４

，

８５６

，

６７０．７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３４８

，

０８４

，

０７７．５０ ７１９

，

９０２

，

７０１．６３ ６６０

，

９０７

，

７６８．２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６

，

４８４

，

７８２．５７ ２４１

，

１３８

，

２３８．３０ １６６

，

２１４

，

８７５．４８

注：

２０１１

年财务数据经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四）中兆投资与渤海物流之间的关联关系

中兆投资为渤海物流控股股东，持有渤海物流

２９．９％

的股份，与上市公司渤海物流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

制。 中兆投资最近三年投资控股渤海物流的控股权演变具体过程如下：

买入股票时间 买入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取得方式

２００８

年

８－１０

月

２２

，

６３２

，

０６９ ６．６８％

二级市场增持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３０

日

１１

，

１８４

，

８４９ ３．３０％

二级市场增持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５３

，

９００ ０．０２％

二级市场增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６

，

９３５

，

３４８ ５．００％

二级市场增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８９８

，

４００ ０．２６％

二级市场增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６０

，

０００ ０．０２％

二级市场增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２９

日

１５

，

９７６

，

９６２ ４．７２％

二级市场增持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１１

月

１３

日

９

，

１３９

，

３０８ ２．７０％

二级市场增持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２４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７．２０％

协议受让

合计

１０１

，

２６０

，

８３６ ２９．９％ －－－

渤海物流原控股股东为安徽新长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开始，中兆投资陆续通过深交所买入

渤海物流股票，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累计买入渤海物流股票

５１

，

７６４

，

５６６

股，占总股本的

１５．２８％

，成为渤海物

流第一大股东。 此后，中兆投资又通过公开市场增持，以及协议受让安徽新长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渤海

物流

２４

，

３８０

，

０００

股份的方式成为渤海物流控股股东。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收购人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１

、基本信息

名称 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东门中心广场

法定代表人 张静

注册资本

３２

，

０００

万美元

实收资本

３２

，

０００

万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５０１１２４９５３

税务登记号 深税登字

４４０３０１６１８９１１５３５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１８９１１５３－５

经营范围

从事物业经营及管理

，

经营餐饮业务

，

百货类商品零售

（

包括代销

、

寄售

）

经营

（

涉及国家行业管理的凭许可证经营

）；

组织国内产品出口业务

；

自营

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

经营保龄球室

、

棋艺室

、

壁球室

、

桌球室

、

器械健身室

；

从事茂业商厦百货停车场机动车辆停放服务

；

经营餐饮业务

，

附设烟酒零

售

；

经营美容美发

、

健身中心

；

经营金银饰品零售业务

；

食品零售

；

办理境

内居民个人及非居民个人用外币和外币旅行支票兑换人民币的业务

；

商

业信息咨询及服务

。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

营业期限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２

、主营业务情况

深圳茂业商厦是一家主营业务为百货零售的外商投资企业， 是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茂业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股票代码：

８４８

）在境内的主要经营实体。 深圳茂业商厦主要定位于中高档百货零售市场，是国内知名品

牌“茂业百货”和“人民商场”的经营者。 除自身在深圳市经营百货零售业务以外，还通过控股和参股的方式持

有若干家百货公司在国内城市开展百货零售业务。

３

、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披露之日，深圳茂业商厦直接持股的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深圳茂业商厦

持股比例

公司住所 主营业务

１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广东深圳 投资控股

２

临沂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００％

山东临沂 百货零售

３

珠海市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４８０ １００％

广东珠海 百货零售

４

常州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００％

江苏常州 百货零售

５

沈阳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００％

辽宁沈阳 百货零售

６

深圳茂业百货深南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０％

广东深圳 百货零售

７

深圳市茂业百货华强北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０％

广东深圳 百货零售

８

深圳市和平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０％

广东深圳 百货零售

９

深圳市茂业东方时代百货有限公司

１２０ １００％

广东深圳 百货零售

１０

泰州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８９５ ９７．３０％

江苏泰州 百货零售

１１

成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ＳＨ．６００８２８

）

４３

，

８７９．９７ ６６．７８％

四川成都 百货

、

超市

１２

茂业商厦投资有限公司

（

香港

）

１００

万港元

１００％

香港 投资管理

１３

贵阳友谊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５３１８．２００９ ５．８７％

贵州贵阳 百货零售

１４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ＳＺ．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２

，

０９０．１２ １．１４６％

广东深圳 物业管理

１５

淮安茂业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

，

６００ ４．８５％

江苏淮安 房地产开发经营

（二）收购人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是黄茂如先生。 黄茂如先生，男，

４６

岁，国籍伯利兹（

ＢＥＬＩＺＥ

），不拥有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黄茂如先生是茂业百货创办人，从事百货业务超过十年，在百货业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黄茂如

先生现担任香港上市公司茂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和首席执行官。

黄茂如先生通过以下股权关系成为中兆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三、收购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和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中兆投资已出具声明函：“自本声明函出具之日前的最近五年， 本公司及本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均未受到

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

四、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资料如下：

姓名 身份证号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在其他国家居留权情况

张静

Ｐ０１５７１０２

董事长 伯利兹 深圳 否

陈哲元

４３０６０２１９７１０６１１２５１９

董事 中国 深圳 否

卢小娟

３６０４２４１９７３０７２３２３２１

董事 中国 深圳 否

姚淑莲

４４０５２４１９６９０３１０００６ｘ

监事 中国 深圳 否

林贞雄

４４５２２４１９６９０８１５０３１２

总经理 中国 深圳 否

以上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的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的情况

（一）收购人持有、控制的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的情况

收购人持有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０６

）

１８２４．１４

万股（占比

１０．２４％

）股份，除此之外，本

公司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控制任何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股份。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的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的情况

收购人控股股东深圳茂业商厦持有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ＳＺ．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５３．１５

万股股份（占比

１．１４６％

），持有成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ＳＨ．６００８２８

）

２９３０１．２２

万股股份（占比

６６．７８％

）。

实际控制人黄茂如通过其控制的茂业百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香港上市公司茂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股

票代码：

００８４８

）

７８．２１％

股份，黄茂如先生本人持有

０．９３％

，合计持有该上市公司

７９．１４％

。

此外，黄茂如通过其控制的大华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ＳＺ．００００５６

）

１５５２．８９

万股股份（占比

７．０３％

）。

第三节 收购人本次收购的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本次收购的目的是通过渤海物流发行股份方式购买秦皇岛茂业

１００％

股权， 解决渤海物流与中兆投资

１００％

控股的秦皇岛茂业在秦皇岛地区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进一步增强渤海物流在秦皇岛地区的商业竞争

力。

二、收购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次收购的特定安排外，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中兆投资暂无继续增持渤海物

流股份的计划， 也无任何对外处置渤海物流股份的计划 （同一控制人控制下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的转让除

外）。

三、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一）本次收购已履行以下程序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中兆投资召开董事会，同意以其持有秦皇岛茂业

１００％

股权认购渤海物流向其非公开发

行的股份。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中兆投资股东深圳茂业商厦做出决定，同意中兆投资以其持有秦皇岛茂业

１００％

股权认

购渤海物流向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渤海物流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相关议案。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渤海物流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

关议案，以及同意中兆投资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渤海物流股份的议案。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以下程序

１

、本次交易尚须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本次收购前后中兆投资持有渤海物流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渤海物流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１

，

２６０

，

８３６ ２９．９０ ２０７

，

６８２

，

８５４ ４６．６６

其他股东

２３７

，

４４６

，

７３２ ７０．１０ ２３７

，

４４６

，

７３２ ５３．３４

合计

３３８

，

７０７

，

５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５

，

１２９

，

５８６ １００．００

注： 中兆投资本次收购前持有的

１０１

，

２６０

，

８３６

股为流通股， 本次交易渤海物流向中兆投资发行的

１０６

，

４２２

，

０１８

股为限售流通股，锁定期为

３６

个月。

二、本次收购协议主要内容

（一）《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主要内容

１

、协议主体

甲方：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标的及购买对价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中兆投资合法持有的秦皇岛茂业

１００％

股权。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４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评估价值为

６０

，

２９５．７５

万元万元， 双方以评估价值为基础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５８

，

０００

万元。

３

、发行价格及支付方式

本次认购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参照甲方审议交易事项的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渤海物流股票交易均价确定，即每股人民币

５．４５

元。渤海物流向本公司合计发行

１０６

，

４２２

，

０１８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作为对价购买其合法持有的秦皇岛茂业

１００％

股权。 每股股票面值人民币

１

元。

４

、拟购买资产的交割

交易双方同意，自《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生效之日起，本公司应立即办理将《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确定的拟购买资产置入渤海物流的相关工作，并协助上市公司办理相应的产权过户以及工商

变更等手续。 在本公司按照前款规定将拟购买资产过户至渤海物流名下之日 （以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为

准）为拟购买资产的实际交割日。

５

、标的公司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属

渤海物流应在拟购买资产交割后三十个工作日内聘请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至标的资产交

割日之间的损益情况进行交割审计。 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的盈利归上市公司享有，亏损

由中兆投资承担。 具体承担方式为在亏损数额经审计确定后的三十日内，由中兆投资向渤海物流以现金方式

补足。

６

、标的公司及渤海物流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秦皇岛茂业于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渤海物流享有。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渤海物流

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渤海物流新老股东按照本次发行后的持股比例共享。

７

、与资产相关的债权债务处置及人员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秦皇岛茂业将成为渤海物流全资子公司，秦皇岛茂业现有债权债务保持不变，本次交

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问题；秦皇岛茂业现有职工将维持与秦皇岛茂业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本次交易不

涉及人员安置事宜。

８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交易的完成

（

１

）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在下述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以最

后一个条件满足日为准）正式生效：

１

）本协议已经按照公司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议事规则之规定经双方有权决策机构审议

通过；

２

）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已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同意中兆投资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４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２

）交易的完成

本次交易应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完成，届时，以下所有事项应办理完毕：

１

）标的公司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之工商变更登记，及标的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过户至渤海物流名下。

２

）渤海物流已经按照《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向本公司发行新增股份，新发行的股份已经在登

记公司被登记至渤海物流名下。

９

、违约责任条款

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义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应负责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各项损

失，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且自身无过错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的义

务将不视为违约，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施，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１

、中兆投资对标的资产价值的承诺

中兆投资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三年，各年期末经评估标的资产价值，将均不低于本次交易标

的资产作价值

５８

，

０００

万元。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各年期末标的资产价值的确认

双方同意， 如果渤海物流

２０１２

年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 渤海物流应聘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

构，分别对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三年的期末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以上述资产评估结果作为确定上述三

年期末标的资产价值的依据。 同时，渤海物流应在其相应《年度报告》中披露评估结果。

渤海物流应聘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对秦皇岛茂业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三年的期

末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专项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 渤海物流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应就减值测试发表明确的

意见。 同时，渤海物流应在其相应《年度报告》中披露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意见。

３

、补偿方式

（

１

）如标的资产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各当年期末经评估的标的资产价值低于标的资产作价值，中兆投资

同意根据本协议第四条计算出应予补偿的股份数，并由渤海物流以总价人民币

１

元的价格对中兆投资应予补

偿的股份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

２

）双方确认，对于上述回购注销事项，由渤海物流在其当年《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

４５

个工作日内完成

该补偿年度的股份回购并予以注销。

（

３

）中兆投资承诺的补偿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三个年度。

４

、补偿股份的计算公式及原则

中兆投资每年需向渤海物流补偿的股份数量按照以下方式计算：

期末减值额

÷

本次发行每股发行价格

－

已补偿股份数量。

本款所述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作价值减去期末标的资产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秦皇岛茂业股东增资、

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中兆投资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本次交易中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总量。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

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上述补偿期限内上市公司股票若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中兆投资本

次交易认购股份总数将作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也相应进行调整。

５

、不可抗力

双方同意，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实施完成后如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标的资产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各当

年期末经评估的标的资产价值低于标的资产作价值时，中兆投资有权不履行本协议规定的补偿义务，且无需

向上市公司承担法律责任。

６

、违约责任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偿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未按《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偿协议》

约定履行义务的，则构成违约行为。 违约方应依《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偿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

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行为而发生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进行的合理费用支出）。

７

、协议的生效和解除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偿协议》为上市公司与中兆投资签署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之补充协议；自上市公司与中兆投资签章之日起成立，《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生效时生效；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解除或终止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偿协议》同时解除、终

止。

如本次交易未能在

２０１２

年度内完成，双方将另行重新签署补偿协议。

三、交易标的简介

本次交易标的为本公司合法持有的秦皇岛茂业

１００％

股权。

（一）秦皇岛茂业审计情况

秦皇岛茂业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其中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数据经中兴华富华审计并出具中兴华审字

（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０３００１

号审计报告，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

１１４

，

３６９

，

４６２．３５ １７７

，

８７８

，

３３４．５４ ２３３

，

６８５

，

１４２．５７

利润总额

－３

，

７７５

，

１８５．９３ １

，

９２０

，

２１７．５４ １６

，

６５７

，

９７３．２６

净利润

－３

，

７３１

，

１９２．１４ １

，

９３１

，

３１７．６６ １２

，

６９４

，

８０３．９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３

，

７３１

，

１９２．１４ １

，

９３１

，

３１７．６６ １２

，

６９４

，

８０３．９１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４２

，

４２８

，

８８５．３７ ３２３

，

００５

，

６９２．２３ ３１３

，

８０８

，

０９７．００

所有者权益

３

，

４９７

，

３５０．１３ ５

，

４２８

，

６６７．７９ ２５７

，

３２３

，

８８４．５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

，

４９７

，

３５０．１３ ５

，

４２８

，

６６７．７９ ２５７

，

３２３

，

８８４．５７

（二）秦皇岛茂业评估情况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中企华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秦皇岛茂业

１００％

股权进行评

估，并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４７

号评估报告，并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秦皇岛茂业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论。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秦皇岛茂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６０

，

２９５．７５

万

元。

四、本次取得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中兆投资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渤海物流

１０６

，

４２２

，

０１８

股股份，占总股本

２３．９１％

。 该等股份不存在质押、冻

结及其他任何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五、本次收购无附加条件、不存在协议双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的情况

除《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偿协议》外，

本次收购无其他附加条件，不存在协议双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摘要所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

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收购人声明

本公司及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静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张静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对收购报告书内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未发现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杜航

项目主办人：陈大路 刘爽

项目协办人：李杭一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律师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对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

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刘劲容

经办律师： 孙海珊

贺继红

环球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签章）： 张静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股票简称：怡球资源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８８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

ＹＥＣＨＩＵ ＭＥＴＡＬ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

ＣＨＩＮＡ

）

ＬＴＤ．

）

（太仓市浮桥镇沪浮璜公路

８８

号）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相关统计显示，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日均持有市值

１０

万元以下的中小投资者，在沪市新股上市

１０

个交易日内买入的，亏损账户数过半，尤其是

在上市首日因盘中价格涨幅过大被临时停牌的新股交易中， 股价大幅拉升阶段追高买入

的，亏损账户数超过

９０％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

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球资源”、“公司”、“本公司”或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

公司的任何保证。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

全文及备查文件。

１

、受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的持股锁定承诺

公司股东怡球（香港）有限公司、太仓智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共同承诺：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锁定期满后，在黄崇胜、林胜枝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人

员的任职期间内，两家公司每年转让的股份合计不超过黄崇胜、林胜枝间接持有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离职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２

、其他股东的持股锁定承诺

股东

Ｓｔａｒｒ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总经理陈镜清控制的太仓环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万源控制的太仓嵘胜商

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叶国梁控制的太仓怡安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分别承诺：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锁定期满后，在陈镜清、杜万源、叶国梁担任发行人董

事、监事、高管人员的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

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五十。

Ｗｉｓｅｌｉｎ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Ｚｅｓｔ Ｄｅｃ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富兰德林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等

４

名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

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持股锁定承诺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黄崇胜、林胜枝、陈镜清、杜万源、叶国梁均以间接方

式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黄崇胜、林胜枝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间接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其本次发行前已控制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锁定期满后，在黄

崇胜、林胜枝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任职期间内，每年间接转让的发行人股份

不超过其控制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以任何方式间接转让其控制

的发行人股份。

陈镜清、杜万源、叶国梁分别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间接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控制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锁定

期满后，在陈镜清、杜万源、叶国梁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任职期间内，每年间

接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控制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以任何

方式间接转让其控制的发行人股份。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

说明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

向投资者提供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简称“本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２

］

７６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

三、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２０１２

］

９

号文批准。

本公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证券简称 “怡球资源”，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３８８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８

，

４０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起上

市交易。

四、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３

、股票简称：怡球资源

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８８

５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４１

，

０００

万股

６

、本次

Ａ

股发行的股份数：

１０

，

５００

万股

７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公司股东怡球（香港）有限公司、太仓智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共同承诺：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锁定期满后，在黄崇胜、林胜枝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人

员的任职期间内，两家公司每年转让的股份合计不超过黄崇胜、林胜枝间接持有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离职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股东

Ｓｔａｒｒ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总经理陈镜清控制的太仓环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万源控制的太仓嵘胜商

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叶国梁控制的太仓怡安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分别承诺：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锁定期满后，在陈镜清、杜万源、叶国梁担任发行人董

事、监事、高管人员的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

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五十。

Ｗｉｓｅｌｉｎ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Ｚｅｓｔ Ｄｅｃ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富兰德林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等

４

名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

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黄崇胜、林胜枝、陈镜清、杜万源、叶国梁均以间接方

式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黄崇胜、林胜枝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间接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其本次发行前已控制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锁定期满后，在黄

崇胜、林胜枝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任职期间内，每年间接转让的发行人股份

不超过其控制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以任何方式间接转让其控制

的发行人股份。

陈镜清、杜万源、叶国梁分别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间接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控制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锁定

期满后，在陈镜清、杜万源、叶国梁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任职期间内，每年间

接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控制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以任何

方式间接转让其控制的发行人股份。

８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的

２

，

１００

万股

股份锁定期为三个月，锁定期自本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计算。

９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

８

，

４０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０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１

、上市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人名称：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２

、英文名称：

Ｙｅｃｈｉｕ Ｍｅｔａｌ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

Ｃｈｉｎａ

）

Ｌｔｄ．

３

、注册资本：

４１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后）

４

、法定代表人：黄崇胜

５

、注册地点：太仓市浮桥镇沪浮璜公路

８８

号

６

、邮政编码：

２１５４３４

７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加工新型合金材料和各类新型有

色金属材料、黑色金属材料及其制品、环保机械设备、熔炼设备、分选设备，销售公司自产产

品；从事与本企业生产的同类商品及矿产品的进出口、批发业务（不含铁矿石、氧化铝、铝土

矿；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８

、主营业务：通过回收废铝资源，进行再生铝合金锭的生产和销售。

９

、所属行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５３７０３９８８

１１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２－５３７０３９５０

１２

、互联网址：

ｗｗｗ．ｙｅｃｈｉｕ．ｃｏｍ．ｃｎ

１３

、电子信箱：

ｙｅｈ＠ｙｅｃｈｉｕ．ｃｏｍ．ｃｎ

１４

、董事会秘书：叶国梁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姓名 任职情况

黄崇胜 董事长

林胜枝 副董事长

詹黄秋兰 董事

李贻辉 董事

范国斯 董事

陈镜清 董事

、

总经理

张海龙 独立董事

安庆衡 独立董事

范霖扬 独立董事

郭建昇 监事长

许玉华 监事

顾俊磊 监事

杜万源 副总经理

陈美顺 副总经理

黄勤利 财务负责人

叶国梁 董事会秘书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详细情况如下：

姓名 所任职务 间接持股的股东名称

控制该公司

股份比例

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数

（

万股

）

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

黄崇胜

、

林胜

枝夫妇

董事长

、

副董

事长

怡球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９６０．００ ５３．５６％

太仓智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４５７．５０ １．１２％

陈镜清 总经理 太仓环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６．００ ０．８９％

杜万源 副总经理 太仓嵘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６．００ ０．８９％

叶国梁 董事会秘书 太仓怡安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５．００ ０．７４％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怡球（香港）有限公司，其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２

日，注册股本

１７

，

２００

万

股，注册地址为中国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３０２－８

号集成中心

２７０２－３

室，董事为黄崇胜。 其自设

立以来未从事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所拥有的主要资产是发行人的股权。 怡球（香港）有限

公司持有发行人

２１

，

９６０

万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的

７２．００％

，占本次发行后股本总

额的

５３．５６％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怡球（香港）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３２

，

０６３

，

０５７

美元，净资产

３２

，

０６２

，

０８７

美元，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

１２

，

１８２

，

８０３

美元（经香港何晨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黄崇胜、林胜枝夫妇。 本次发行前，黄崇胜、林胜枝夫妇间接持

有本公司

２２

，

４１７．５０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７３．５０％

。 本次发行后，黄崇胜、林胜枝夫妇合计间

接持有公司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５４．６８％

。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１

怡球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２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３．５６％

２ Ｗｉｓｅｌｉｎ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４％

３ Ｓｔａｒｒ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４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３．５７％

４ Ｚｅｓｔ Ｄｅｃ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４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３．５７％

５ 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９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２．２３％

６

鹏华丰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６５７

，

２６３ １．１４％

７

太仓智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４

，

５７５

，

０００ １．１２％

８

太仓环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３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０．８９％

９

太仓嵘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３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０．８９％

１０

太仓怡安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３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０．７４％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１０

，

５００

万股

二、发行价格：

１３．００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２

，

１００

万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８

，

４００

万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３６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了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２

］综字第

０１０００６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

１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

８６

，

１６８

，

６６０．２８

元，包括：

（

１

）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６４

，

４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２

） 审计费用：

１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３

） 验资费用：

４

，

００００．００

元

（

４

） 律师费用：

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５

） 信息披露费用：

２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６

） 股份登记费及上市初费：

６２３

，

６６０．２８

元

２

、本次发行每股发行费用：

０．８２

元。

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１２７

，

８８３．１３

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５．１６

元（根据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权益除以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其中，发行后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权益按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

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７２

元（按照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

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署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

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仓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浮桥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市

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华一银行上海青浦支行（以下合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

行”）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本公司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与上述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１

、本公司已分别在上述八家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等专户

仅用于本公司异地扩建年产

２７．３６

万吨废铝循环再生铸造铝合金锭项目、建设研发中心项目

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本公司、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

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３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

人员对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华泰联合证券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本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

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华泰联合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本公司、各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银行应当配合华泰联合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华泰联合证券每半年度对本公司现场

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４

、本公司授权华泰联合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白岚、肖维平可以随时到各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银行查询、复印本公司专户的资料；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

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华泰联合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本公司专户

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５

、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本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

对账单，并抄送给华泰联合证券。

６

、本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本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

方式通知华泰联合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７

、华泰联合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华泰联合证券更换保荐代

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

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８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本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华泰

联合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本公司可以主动或在华泰联合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９

、华泰联合证券发现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

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１０

、本协议自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华泰联合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

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二、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日期间无其他重要事项发生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

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

、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２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本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５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盛希泰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月坛大厦

５

层

保荐代表人：白岚、肖维平

项目协办人：李纪元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０８５５８８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８０８５８０８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华泰联合证券的推荐意见

如下：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华泰联合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

关保荐责任。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4月20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


